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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27(b) 

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与世界社会状况以及 
与青年、老龄、残疾人和家庭有关的问题 

 
 
 

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

亚、以色列、约旦、马拉维、巴拿马、菲律宾、斯威士兰、泰国、土耳其和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订正决议草案 

 
 

  2015年之前及之后为残疾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 
 
 

 大会， 

 回顾以前的业务框架，例如大会 1982 年 12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

界行动纲领》
1
 和 1993 年 12 月 20 日通过的《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2
 其

中确认残疾人既是推动发展的力量，也是各方面发展的受益者， 

 重申大会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
3
 这是一项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公约，申明了残疾人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并确认这既是一项人权

条约也是一个发展工具， 

 回顾其以往关于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各项决议，其中

大会确认各国政府负有在全球一级维护人的尊严、平等和公平原则的集体责任，

并强调指出会员国有责任为所有人，尤其是为残疾人，谋求更大的正义和平等， 

__________________ 

 
1
 A/37/351/Add.1 和 Corr.1，附件，第八节，建议 1㈣。 

 
2
 第 48/96 号决议，附件。 

 
3
 第 61/106 号决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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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以往所有关于为残疾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

标的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职司委员会的相关决议， 

 还回顾大会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4
 2012 年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5
 以及 2011 年艾滋病

毒/艾滋病问题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题为“加强努力消除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成

果文件，
6
 其中载述了残疾人在发展努力中的权利、参与、福祉和视角， 

 严重关切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监测和评价过程中，残疾人继续遭受多重

严重形式的歧视，仍然基本看不到其身影，并注意到虽然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和

联合国系统在把残疾问题作为发展议程主流部分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重大挑战

依然存在， 

 关切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持续缺乏关于残疾问题和残疾人境况的可靠数据

和信息，导致残疾人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被忽略，有碍规划和实施兼顾残疾问题的

发展政策， 

 强调必须遵循现有关于残疾人统计数字的准则，
7
 收集和分析涉及残疾人的

可靠数据，鼓励持续地改进数据收集工作，以便分列与残疾人有关的数据，并强

调必须掌握国际可比数据，以便评估在制订兼顾残疾问题的发展政策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 

 1. 欢迎 2013 年 9 月 23 日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举行以“前进道路：

2015 年之前及之后兼顾残疾问题的发展议程”为核心主题的大会高级别会议，以

便加强努力，确保残疾人能够参与并被纳入各方面发展工作，此外期待其成果文

件能有助于把残疾人权利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主流； 

 2. 又欢迎秘书长题为“为残疾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国际商定发展目

标：2015 年之前及之后兼顾残疾问题的发展议程”的报告
8
 以及其中所载的建

议； 

 3. 敦促会员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区域一体化组织和金融机构协同

努力，纳入残疾人并把无障碍性和包容性两原则列为发展目标的监测和评价内

容；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第 65/1 号决议。 

 
5
 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6
 第 65/277 号决议，附件。 

 
7
 例如《编制残疾统计数据的准则和原则》(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XVII.15)及《人

口和住房普查的原则和建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VII.8)及其增订。 

 
8
 A/6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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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鼓励在所有各级可持续地调集资源，以把残疾问题纳入发展工作主流，

并在这方面强调需要促进和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以支持国

家努力，包括酌情为此设立国家机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5. 欢迎建立联合国促进残疾人权利伙伴关系信托基金，并鼓励会员国和其

他利益攸关方支持信托基金的各项目标，包括提供自愿捐助； 

 6. 请联合国系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为技术援助提供便利，包括尤其以发展

中国家为对象，为建设能力以及收集和汇编国家及区域残疾数据和统计资料提供

协助，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根据现有关于残疾统计的准则，酌情在今后关于为残

疾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定期报告中分析、公布和散发

残疾数据和统计资料； 

 7. 鼓励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和各区域委员会尽一切努力，与残疾人以及

适当时与残疾人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进行互动接触，并确保其充分、有效地参与

及融入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发展进程与决策； 

 8. 请联合国系统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更新现有的残疾人数据收集与分析方

法，以获取关于残疾人境况的国际可比数据，并定期酌情将相关残疾数据或相关

实质数据纳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相关出版物； 

 9. 请秘书长： 

 (a) 向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资料； 

 (b) 在大会关于残疾与发展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之前，至迟于 2012 年 6 月向

大会提交《世界行动纲领》第六次审查和评价报告，作为对关于为残疾人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一项贡献，并在这方面

请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和机关依照《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根据既有数据和

各自任务权限，同时参考酌情与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进行的区域协商情况，通过

秘书长提出发展背景下的残疾人总体境况分析。 

 


